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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配電處　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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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3月12日

發文字號：配字第104801912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(8019125A00_ATTCH1.pdf、8019125A00_ATTCH2.pdf)

主旨：函轉經濟部能源局函，為有關「公眾使用建築物之電氣設

備專業工程，應交由電機技師辦理電力工程設計及監造之

疑義」一案釋示說明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經濟部能源局103年11月27日能電字第10300661540號函

及內政部營建署103年10月28日營署建管字第1030068007

號函(附件1、2)辦理。

二、請 貴公會轉知所屬會員如符合旨述條件之工程應依現行

相關規定辦理用戶用電設備工程之設計及監造事宜。

正本：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、台灣區電氣工程工業同業公會

副本：經濟部能源局 2015-03-13
13:41:13

處長 李 清 課








